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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型商品總約定書修訂公告  

公告日期：2019 年 7 月 22 日 
說明 

1. 本次修改的約定內容將自 2019 年 8 月 6 日起開始施行，實施前仍以原有條款之約定內容為主。 

2. 本次修改係依據「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型商品總約定書」之約定，以至少十四日前之書面通知

或在本行營業處所明顯處或網站上公告其內容之方式，修改總約定書之條款。倘立約人不同意本行之修改，得於

十四日之通知期間，隨時以書面通知本行終止合約、與本行之各項存款往來、其他交易及服務事項，並配合本行

辦理終止手續；倘立約人未於前項期間內終止，仍繼續與本行進行各項存款、交易與服務事項之往來時，則視立

約人業已同意此等修改。 

3. 本行此次總約定書之修訂以本公告為主，若您對此次修訂有任何疑義，歡迎您致電各分行或本行 24 小時電話理

財服務專線(02)6616-6000。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撥冗閱讀本次條文修訂比較表。 

原條文內容 調整/變更後條文 
壹、 一般約定事項 

二、投資： 

壹、一般約定事項 

二、投資： 

(四) 立約人不應僅依賴本行提供文件或任何相關資

訊，而應自行調查及決定是否投資本商品。如有任何疑

問，立約人應自行尋求相關財務、會計、稅制或法律等

專業顧問之建議。立約人在作出投資決定時，並無依賴

或接受本行或任何其他滙豐集團成員所提供的意見或建

議。 

(四) 立約人不應僅依賴本行提供文件或任何相關資

訊，而應自行調查及決定是否投資本商品。如有任何疑

問，立約人應自行尋求相關財務、會計、稅制或法律等

專業顧問之建議。立約人在作出投資決定時，並無依賴

或接受本行或任何其他滙豐集團成員所提供的意見或建

議。 

(六) 美國公民、美國居民、有美國居留權者、依美國法

令組織成立之公司、美國境內之外國公司分公司或分支

機構、任何其他美國人士(依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S規則

的解釋)，或任何公司係由一位或多位美國公民、居民、

有美國居留權者，或符合美國人身分定義之個人，直接

或間接擁有10%(含)以上所有權，或該公司之合夥人、管

理成員、常務董事或其他具公司決策權者有符合美國人

身分定義者之情形，或就投資產品取得之任何獲利應適

用美國稅法課稅者，均不得承作任何本產品。 

美國人身分之定義如下： 

(1) 美國公民（包括所有在美國出生的人）。 

(2) 出生在美國屬地的美屬薩摩亞，關島，北馬里亞納

群島，波多黎各或美屬維爾京群島者。 

(3) 美國稅務居民。 

(4) 美國綠卡持有者。 

(5) 擁有美國地址者。 

(6) 外籍居民(依美國相關法令在美國居住達一定天期以

上者)。 

(六) 身分限制及立約人之聲明及保證事項： 

(1) 美國公民、美國居民、有美國居留權者、依美國法

令組織成立之公司、美國境內之外國公司分公司或分支

機構、任何其他美國人士(依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S規則

的解釋)，或任何公司係由一位或多位美國公民、居民、

有美國居留權者，或符合美國人身分定義之個人，直接

或間接擁有10%(含)以上所有權，或該公司之合夥人、管

理成員、常務董事或其他具公司決策權者有符合美國人

身分定義者之情形，或就投資產品取得之任何獲利應適

用美國稅法課稅者，均不得承作任何本產品。 

美國人身分之定義如下： 

(i)美國公民（包括在美國出生的人）。 

(ii) 出生於美國屬地(包括但不限於美屬薩摩亞，關島，

北馬里亞納群島，波多黎各或美屬維爾京群島)者。 

(iii) 美國稅務居民。 

(iv) 美國綠卡持有者。 

(v) 擁有美國地址者。 

(vi) 外籍居民(依美國相關法令在美國居住達一定天期

以上者)。 

(vii)其他依美國相關規定應視為美國人士者。 

(2) 立約人聲明及保證其於交易時並不具備上開第(六)

點所述之任一身分。若本行有合理理由認為立約人可能

為或已變更為上開任一身分而詢問立約人時，立約人應

據實告知，若立約人未告知或未據實告知，本行得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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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信託服務。 

(3) 立約人承諾於取得上開任一身分後，應立即通知本

行，並應同時依美國相關稅法規定出具及提供所需文件

予本行。如立約人未履行上開義務者，其同意以下事項： 

(i) 賠償本行為了遵守美國相關稅賦法令之規定而可能

遭受∕支付之任何支出、損失、罰款或其他類似款項；

及 

(ii) 本行得暫停或終止各項信託服務，並逕行贖回/賣出

立約人持有之全數投資標的。 

(4) 立約人瞭解並特別同意本行就投資利得/利息/股息/

債息/獲利於稅務申報時將不協助主張適用任何租稅協

定優惠待遇扣繳稅率(無論立約人於填具稅務相關表格

時是否主張適用該優惠)，並一律以非美國人士之最高稅

率進行稅務申報及扣繳。 

(七) 立約人承諾若其後取得上開第(六)點所述之任一身

分，應立即通知本行並贖回或出售所投資之投資標的或

終止本條之適用。若立約人不為通知，或通知後不為贖

回、出售或終止時，其責任概由立約人自行負擔。 

(七) 本段刪除 

參、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國外有價證券服務(以主

管機關核准為限) 

一、一般約定事項 

參、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國外有價證券服務(以主

管機關核准為限) 

一、一般約定事項 

(五)投資標的發行機構規章： 

(3) 受託人自各投資標的發行機構所收訖之收益為本信

託資金之收益，倘因發行機構之發行辦法、作業規定訂

有於特定情況下，立約人須強制贖回之規定時，立約人

同意無條件辦理。對因強制贖回所生之一切損失，亦概 

由立約人自行負擔。 

 

 

(五)投資標的發行機構規章： 

(3) 受託人自各投資標的發行機構或保管銀行所收訖之

收益為本信託資金之收益，倘因發行機構或保管銀行之

發行辦法、作業規定、保管作業規則或相關法令訂有於

特定情況下，立約人須強制贖回/出售有價證券之規定

時，立約人同意無條件辦理。對因強制贖回/出售有價證

券所生之一切損失，亦概由立約人自行負擔。 

(六)受託人規章： 

(1) 受託人於辦理本項業務時，得對每一項申購及贖回等

事項，訂定最低金額之規定及相關作業規則，此項規定

或相關作業規則一經受託人告知或公告於各分行之營業

場所時即生效力，立約人均無異議並願遵守。 

(六)受託人規章： 

(1) 受託人於辦理本項業務時，得對每一項申購、贖回、

買賣及取消等事項，訂定最低金額之規定及相關作業規

則，此項規定或相關作業規則一經受託人告知或公告於

各分行之營業場所時，立約人均無異議並願遵守。 

 

(7) 受託人得委託第三人代為處理信託事務，惟受託人僅

就該第三人之選任與監督其職務之執行負其責任，且因

此所生之費用概由信託財產負擔。 

 

(八)信託資金帳戶及其保管、收益及費用之計算分配等： 

(5) 本行自投資標的相關機構所收迄之收益為立約人信

託資金帳戶之收益，立約人瞭解並同意其所投資之投資

標的之計算及分配等事宜，係依受託人提供之產品說明

(八)信託資金帳戶及其保管、收益及費用之計算分配等： 

(5) 本行自投資標的相關機構所收迄之收益為立約人信

託資金帳戶之收益，立約人瞭解並同意其所投資之投資

標的之計算及分配等事宜，係依受託人提供之產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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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所列計算方式為基礎或依投資標的發行機構之給付條 

件規定辦理。除投資標的發行機構另有規定或本行另為

通知者外，受託人應於接獲投資標的發行機構匯入款 

項後，將所得款項扣除有關稅賦及相關手續費後，依內

部作業程序，將該等受分配現金收益之淨額，全數自 

動再投資於相同之投資標的或存入立約人開立於本行之

活存帳戶。立約人茲此同意本行無須另經立約人授 

權，即得逕依本款規定為之。 

書所列計算方式為基礎或依投資標的發行機構之給付條 

件規定辦理。惟若收益幣別與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不同，

或受託人所同意收付之幣別或法令所規定收付之幣別與

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不同時，立約人同意授權由受託人全

權處理其不同幣別間之匯兌交易，並同意受託人得與其

銀行業務部門從事幣別兌換交易行為，其幣值之兌換，

除另有約定外，概依照受託人作業時間實際兌換之匯率

為準。信託資金因兌換所生之匯率風險悉由立約人負擔。 

除投資標的發行機構另有規定或本行另為通知者外，受

託人應於接獲投資標的發行機構匯入款項後，將所得款

項扣除有關稅賦及相關手續費後，依內部作業程序，將

該等受分配現金收益之淨額，全數自動再投資於相同之

投資標的或存入立約人開立於本行之活存帳戶。立約人

茲此同意本行無須另經立約人授權，即得逕依本款規定

為之。 

(十)信託服務之有關費用： 

(1) 立約人同意於申購投資標的時，支付本行申購手續

費；於贖回或出售投資標的時，按贖回或出售之價格支

付本行信託管理費；於所投資基金轉換時，支付本行轉

換手續費。該等費用之金額、幣別或費率依本行與立約 

人約定之費率表計收。立約人並同意本行得逕自贖回或

出售款項中扣抵前述手續費或信託保管費。 

(十)信託服務之有關費用： 

(1) 立約人同意於申購或買進投資標的時，支付本行申

購或買進手續費，並按相關金融市場處理各項投資標的

商品之慣例或該投資標的依應適用法令規定或市場交易

規則，支付相關交易手續費及規費；於贖回或出售投資

標的時，按贖回或出售之價格支付本行贖回手續費和信

託管理費；於所投資基金轉換時，支付本行轉換手續費；

立約人另並同意支付保管機構相關費用及受託人所有代

收費用。該等費用之金額、幣別或費率依本行與立約人

約定之費率表計收。立約人並同意本行得逕自贖回/出售

款項或帳戶中扣抵前述各項手續費、保管費及其他必要

費用(如適用)。 

 

(十二)強制贖回： 

(1) 立約人依其登記註冊國、設立國、國籍國、居住國、

或所在國之法令規定，立約人可能無法投資或持有某 

項投資標的，或依據受託人之主管機關所頒布之法令規

定，受託人就某項投資標的不得辦理特定金錢信託服務

時，受託人有權拒絕執行立約人就投資該項投資標的所

為之各項交易指示，受託人並得通知立約人終止以特定

金錢信託資金投資該筆投資標的之契約及/或自動贖回

立約人持有之該項投資標的，立約人同意無條件辦理。 

(2) 立約人以信託資金投資海外商品而對受託人所指示

之交易行為，如疑似為洗錢之交易時，受託人除得拒絕

執行立約人就投資標的所為之交易指示外，另得通知立

約人終止以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投資標的之契約，並

授權本行代立約人贖回立約人持有之全數或部分投資標

的。 

(十二)強制贖回 / 強制出售： 

(1) 立約人依其登記註冊國、設立國、國籍國、居住國、

或所在國之法令規定，立約人可能無法投資或持有某 

項投資標的，或依據受託人之主管機關所頒布之法令規

定，受託人就某項投資標的不得辦理特定金錢信託服務

時，受託人有權拒絕執行立約人就投資該項投資標的所

為之各項交易指示，受託人並得通知立約人終止以特定

金錢信託資金投資該筆投資標的之契約及/或自動贖回 /

出售立約人持有之該項投資標的，立約人同意無條件辦

理。 

(2) 立約人以信託資金投資海外商品而對受託人所指示

之交易行為，如疑似為洗錢之交易時，受託人除得拒絕

執行立約人就投資標的所為之交易指示外，另得通知立

約人終止以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投資標的之契約，並

自動贖回 /出售立約人持有之全數或部分投資標的。 

(十五)本行之免責： 

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本行對立約人依投資標的之資料

或其他有關投資標的之投資組合之資料而進行任何基

金、投資單位、有價證券之購買、持有、出售、轉換或

贖回等作為或不作為所蒙受或發生之任何費用、支出、

(十五)本行之免責： 

(1) 本行依受託人指示以信託基金買賣投資標的，因辦

理交割、匯率、利率變動、或其他市場環境因素、風險

而生之一切損失，或因發行公司或其相關機構，如國內

外保管機構、投資顧問、證券商、簽證機構、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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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義務、罰款、請求、法律程序、訴訟、虧損或任

何其他性質之損失，皆不負任何責任。 

律師等之一切作為或不做為所致之損失，本行不負任何

責任。 

(2) 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本行對立約人依投資標的之

資料或其他有關投資標的之投資組合之資料而進行任何

基金、投資單位、有價證券之購買、持有、出售、轉換

或贖回等作為或不作為所蒙受或發生之任何費用、支

出、負債、義務、罰款、請求、法律程序、訴訟、虧損

或任何其他性質之損失，皆不負任何責任。 

(3) 立約人同意並瞭解投資標的為外國有價證券時，其

交易因涉及國際各相關交易、清算、保管機構，因此各

項作業及通知時間(包括交易確認、股利分配等)均可能

有所延遲，若因該延遲導致立約人之損害，受託人不負

任何責任。 

 

 

(十六)稅則： 

依現行相關稅法規定及立約人適用之法令。如有需為立

約人辦理扣繳或填發扣繳憑單之情形，本行將依相關規

定辦理。 

(十六)稅則： 

(1) 依現行相關稅法規定及立約人適用之法令。如有需為

立約人辦理扣繳或填發扣繳憑單之情形，本行將依相關

規定辦理。立約人並了解本行如辦理扣繳，並不等同於

立約人已履行其稅賦上之義務，立約人仍須自行依法令

規定辦理稅款之申報及繳納。 

(2) 為符合美國財政部之稅務相關規定，立約人須另填

英文版之美國稅務居住者身分證明文件(W-8BEN, 

W-8BEN-E)，該表格文件應定期更新且其效期應依美國

稅法或本行規定辦理。若立約人有任何個人稅務狀態之

變動，應立即通知本行並提供最新美國稅務居住者身分

證明文件(W-9, W-8BEN, W-8BEN-E)。若立約人提供之上

開表格文件有失效或過期之情形，經本行通知後應立即

提供最新表格文件予本行，若立約人未能即時提供更新

後之表格文件，本行將依最高稅率規定辦理扣繳。 

(3) 立約人所提供之相關表格文件內容若有錯誤或與事

實不符，致生任何損害及/或不利益，均由立約人自行承

擔，如因此致受託人受有損失，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